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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武隆区大病医疗救助报销流程

及部分政策调整的补充通知
武隆府办〔2017〕90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保障全区贫困患者享受大病医疗救助政策，及时受理

贫困患者大病医疗救助申请，现将我区大病医疗救助报销流程及

部分政策调整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化报销流程

（一）申请受理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设大病医疗救助“一站式”

服务窗口，由卫计办接件，社保所、扶贫办、民政办等办公室按

照《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报销流程图》审核患者各项医疗费用报销，

做到数据准确无误。并将患者申请表及相关佐证资料存档备查。

（二）调查核实。由乡镇人民政府通过信息核查、入户调查、

邻里访问、信函索证等方式，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、人口状况

http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68683361&ss_c=ssc.citiao.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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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患病治疗情况等逐一调查核实，确保申请佐证材料真实。

（三）审核发放。由乡镇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，对申请人

申报情况、调查核实情况及救助金额进行审定后，报区卫健委复

核，再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资金发放。各乡镇人民政府填写《武

隆区大病医疗救助金发放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主要领导签字后，

于每月 20日前上报区卫健委。

（四）信息共享。各乡镇扶贫办要及时协助贫困患者衔接相

关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理赔。区民政局要及时审核研究确定临时救

助人员及救助金额。区民政局、相关商业保险公司每月 15日将

救助报销数据报区卫健委，并下发乡镇卫计办。乡镇社保所每月

15日将贫困患者救助报销数据送乡镇卫计办。

（五）一事一议程序。符合一事一议解决条件的人员，由乡

镇人民政府每月 20日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区卫健委汇总后，按程

序办理。

二、政策调整

对自付费用在0.5万元以上的予以救助，其中0.5—2万元（含

2万元）按 30%的比例进行救助；2—5万元（含 5万元）按 50%

的比例救助；5万元以上按 70%的比例救助。具体救助标准如下：

救助 自付费范围 救助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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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次 贫困人口 非贫困人口

一档 0.5—2万（含 2万） 40% 30%

二档 2—5万（含 5万） 60% 50%

三档 5万以上 80% 70%

达到最高救助额 10 万元后，贫困患者自付费用仍较大且难

以负担的，按一事一议的办法研究救助事宜。

三、责任追究

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各乡镇人民政府务必

严格把关，对弄虚作假的按套取、骗取扶贫专项资金从严处理，

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对工作推诿，履职不到位造成应

救助未及时救助的按失职渎职处理；对调查核实不认真、走过场，

导致不符合救助条件给予救助的，除追回报销资金外，还将追究

有关人员责任。纪检、审计、财政、卫计、督查部门将定期或不

定期对各乡镇大病医疗救助开展专项督查并通报。

附件：武隆区大病医疗救助金发放表（样表）

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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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1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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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武隆区大病医疗救助金发放表（样表）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人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号

患者
姓名

住址 病种
贫困
类型

医疗总
费用
（元）

已救助费用（元）
自付费
用（元）

救助
比例

大病救
助费用
（元）

银行卡医保报
销（元）

商业保险
报销（元）

民政救
助（元）

其他救
助（元）

小计
（元）

1
××乡（镇）××

村

贫困户、城
镇低保或
非贫困户

2

3


